
產業發展局 99 年度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業

務

計

劃 

工

作

計

畫 

分 計 畫 
計  畫  內  容 

陸.
山

坡

地

管

理 

一.
山

坡

地 

巡

查

管

理

行

政 

<一>山坡地巡

查管理 

1.依據「水土保持法」及「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執行山坡地違規案

件之查報取締等工作。  

2.辦理山坡地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之違規機具沒入，構造物拆除

等工作。  

 

  <二>山坡地違

規案件行政管

理 

1.辦理違反「水土保持法」及「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案件之強制執

行。  

2.辦理山坡地違規案件限期改正之行政管理。  

3.辦理違規案件有關市民陳情及訴願等業務。  

  <三>山坡地巡

查管理規劃 

1.辦理本市山坡地巡查規劃與管理有關業務。  

2.辦理山坡地查報、取締及違規案件管理電腦化工作。  

  <四>水土保持

計畫審查及監

督檢查行政 

1.依據「水土保持法」及「水土保持法技術規範」審核水土保持計畫，

並監督其確實按計畫實施。  

2.建立水土保持計畫審查及督導工作電腦建檔與管理。  

  <五>山坡地保

育利用管理教

育宣導 

1.培訓本市水土保持義工，結合貴子坑水土保持戶外教室提供解說導

覽服務，擴大水土保持教育宣導。  

2.配合全國「水土保持宣導月」辦理本市坡地保育成果展及相關活動。 

3.製作貴子坑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宣導摺頁及光碟。  

  <六>山坡地土

地可利用限度

查定結果公告

及異議複查作

業 

1.依據「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規定，辦理山坡地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可利用限度查定公告。  

2.辦理土地可利用限度查定異議複查工作。  

  <七>臺北市老

舊山坡地聚落

安全管理 

1.辦理老舊山坡地聚落巡勘監測，加強安全警戒，降低災害發生之風

險。  

2.加強辦理防災宣導，並於颱風豪雨期間採臨時疏散避災之方式，保

障老舊聚落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柒.
水

土

保 

持

及

產

業

道

路

行

政 

一.
水

土 

保

持

及

產

業

道

路

行

政 

<一>水土保持

行政 

1. 依據「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及「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令、規

定實施。  

2.持續辦理山坡地水土保持生態教育、宣導、解說及訓練等相關工作。 

  <二>產業道路

行政 

1.依據「水土保持法」及「臺北市市區道路管理規則」等相關法令、

規定實施。  

2.行政管理工作，依法令規定辦理完成。  

3.專案特定工作，依預定進度逐步完成。  

  <三>遊憩設施

管理 

1.辦理本市登山步道及遊憩設施管理維護工作。  

2.全年度經常辦理登山步道設施督導檢查，碧山露營場、貴仔坑水土

保持教學園區清潔維護管理工作。  

3.辦理本市親山步道生態教育、環境資源等宣導及解說手冊印製及市

民親山步道生態教育、生態解說、環境保護等訓練活動。  

捌.
道

路

及

橋

樑

工

程 

一.
產

業

道

路

維

護

工

程 

<一>產業道路

改善及維護工

程規劃設計 

針對本局闢建列管之65條產業道路平時維護及颱風豪雨災害緊急搶災

之必要，先期辦理產業道路之邊坡穩定、植生綠化及排水系統等改善

維護處理工程，及災害發生處理之先期調查規劃設計工作。  

  <二>產業道路

緊急處理工程

（分案辦理）  

針對本市65條產業道路辦理護欄、排水溝、安全標誌及路面坑洞修補

等維護，及緊急處理工作。  

  <三>產業道路

清潔維護工程 

針對本市65條產業道路辦理除草清淤工作，包括道路沿線環境清潔、

雜草割除、路樹疏伐及水溝清淤等工作，並因應道路平時及風災過後

維護之必要，以維護產業道路之整潔。  

  <四>產業道路

改善及維護工

程（分案辦理） 

針對98年度已完成產業道路設計工作之地點辦理工程處理。  



  <五>產業道路

環境綠美化改

善工程(分期

辦理）  

針對本市產業道路沿線辦理植栽及景觀營造處理工作。  

  <六>臺北小溪

頭環境綠美化

改善工程（分

案辦理）  

針對臺北小溪頭地區產業道路沿線進行環境綠美化改善處理工作。  

  <七>產業道路

老舊橋梁安全

檢測 

依據交通部老舊橋梁安全檢測規定，需每隔2年辦理1次定期檢測工

作，故針對本市產業道路上之老舊橋梁辦理安全檢測工作，以瞭解橋

梁安全狀況。  

玖.
土

石

流

防

治

行

政 

一.
土

石

流

防

治

行

政 

<一>溪溝治理

行政 

1.依據「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及「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令、規定

實施。  

2.各項行政工作，依法令規定辦理完成。  

3.專案特定工作，依預定進度逐步完成。  

 二.
土

石

流

潛

勢

溪

流

治

理

工

程 

<一>土石流潛

勢溪流改善及

維護工程規劃

設計 

針對本市土石流潛勢溪流中急需加強水土保持工程構造物之功能，增

設相關配合改善設施，辦理先期調查規劃設計，俾憑辦理後續整治工

程之依據。  

  <二>土石流潛

勢溪流緊急處

理工程(分期

辦理)  

針對本市50條土石流潛勢溪流進行清疏與維護工作，並於土石流災害

發生時能儘速緊急處理實施災害搶救工作，以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三>信義區編

號台北A294土

石流潛勢溪流

整治工程 

針對本市信義區編號臺北A294土石流潛勢溪流中上游溪溝辦理整治工

程。  



  <四>北投區編

號台北A273土

石流潛勢溪流

整治工程 

針對本市北投區編號臺北A273土石流潛勢溪流上游溪溝及崩塌處辦理

整治工程。  

  <五>土石流潛

勢溪流巡勘 

防汛期間針對本市具有土石流發生潛勢之溪流辦理巡勘工作。  

 三.
山

坡

地

溪

溝

治

理

及

維

護 

<一>山坡地溪

溝整治規劃設

計 

針對本市山坡地溪溝災害，及歷年整治完成之溪溝構造物需維護、改

善及增設部份，辦理先期規劃設計，俾利後續辦理整治工程之依據。 

  <二>山坡地溪

溝緊急處理工

程(開口契約)  

針對本市山坡地野溪及歷年以生態工法結合景觀設計完成整治之溪

溝，辦理步道、欄杆、植栽、涼亭及河道之清疏等維護改善工作。  

  <三>山坡地溪

溝改善及維護

工程(分期辦

理) 

針對本市歷年已完工之溪溝工程進行改善及維護工作，或為穩定溪

溝、防止沖刷及加強排洪之功能，配合增設相關設施，辦理本市山坡

地溪溝零星改善及設施維護工程。  

  <四>士林區青

礐溪上游段溪

溝整治工程 

針對士林區青礐溪上游2,100公尺進行整治，藉由河道整理，設置砌石

護岸及固床工以穩定河岸，避免溪溝沖刷，以維護溪溝排洪安全。並

配合溪溝之景觀特性，同時增設溪流之親水空間，藉由增加民眾與大

自然接觸之機會，增加民眾生活品質與提昇民眾生態保育、環境保護

的觀念。  

  <五>內湖區碧

山路58號旁溪

溝整治工 

針對內湖區碧山路58號旁溪溝進行整治，藉由砌石護岸及固床工以穩

定河岸，避免溪溝沖刷，以維溪溝排洪安全，並配合安山岩步道之增

建，提供居民及遊客親山親水之設施。  

拾.
坡

地

整

治

行

政 

一.
山

坡

地

治

理

及

<一>地質敏感

區邊坡巡勘觀

測 

針對本市具有災害發生潛勢之地質敏感邊坡辦理巡勘觀測工作。  



維

護 

 二.
山

區

既

成

道

路

維

護

工

程 

<一>山區既成

道路邊坡及排

水改善工程規

劃設計 

針對山區既成道路先行辦理調查工作，並針對有邊坡穩定、植生綠化

及排水系統等改善維護需要之部分，辦理規劃設計工作。  

  <二>山區既成

道路邊坡及排

水緊急處理工

程 

針對本市山區既成道路辦理邊坡及排水緊急處理工程。  

  <三>山區既成

道路邊坡及排

水改善工程

（分案辦理）  

針對本市山區既成道路之邊坡及排水系統辦理維護改善處理工程。  

拾

壹.
山

坡

遊

憩

設

施

工

程 

一.
登

山

步

道

休

閒

遊

憩

維

護

工

程 

<一>登山步道

改善及維護工

程規劃設計 

針對本市老舊步道相關休閒遊憩設施損壞及新建之部分，辦理先期調

查規劃設計，俾憑辦理100年度之更新改善工程。  

  <二>登山步道

緊急處理工程

(開口契約)  

因應本市登山步道設施平時及颱風豪雨緊急搶災之必要，使能立即處

理崩落堆積的土石，設置警告標誌，以維護登山步道服務品質。  

  <三>登山步道

改善及維護工

辦理北投、士林、文山及信義區等區計124條總長約95.58公里登山步

道更新改善及新增非列管登山步道之相關休憩設施（涼亭、欄杆、座



程(分期辦理)  椅及鋪面等) 之改善工作，提升本市登山步道之服務品質，以維護登

山市民休閒遊憩安全。  

  <四>登山步道

指標示系統改

善及維護工程

(開口契約)  

辦理士林、北投、內湖、信義、南港及文山區等區計124條總長約95.58

公里登山步道路線標示設施之更新維護。  

  <五>登山步道

週邊環境改善

工程(分期辦

理)  

辦理本市列管登山步道入口綠美化工作，並針對步道沿線廢耕農地或

公有地辦理整體景觀改善，吸引民眾從事登山健行活動亦能促進地方

發展。  

  <六>貓空地區 

環狀步道改善

及維護工程

(分期辦理)  

於貓空地區闢建地區性登山步道及設置相關設施，提供民眾登山遊憩 

場所。  

  <七>臺北小溪

頭環狀步道改

善及維護工程

(分期辦理)  

於臺北小溪頭闢建地區性登山步道及設置相關設施，提供民眾登山遊

憩場所。  

 二.
休

閒

遊

憩

設

施

維

護

工

程 

<一>休閒遊憩

設施維護工程 

因應本市風景區及碧山、貴子坑兩露營場相關設施平時及颱風豪雨緊

急搶災之必要，使能立即處理崩落堆積的土石，設置警告標誌，以維

護風景區及露營場服務品質。  

  <二>風景區遊

憩設施改善及

維護工程(分

期辦理)  

整建本市風景區危險坡崁、步道、中度危險場區改善、涼亭、木棧道、

扶手欄杆、導覽牌及指標設施等設施工程。  

  <三>露營場設

施改善及維護

工程(分期辦

理)  

整建本市碧山、貴子坑兩露營場相關設施，以維護露營場服務品質。  

  <四>石頭厝農

村建築重塑示

整建石頭厝農村建築等相關設施工程，提供民眾休閒遊憩場所。  



範工程(分期

辦理)  

  <五>內雙溪農

業體驗設施及

景觀改善工程

(分案辦理)  

整建內雙溪農業體驗設施及景觀改善工程，提供民眾休閒遊憩場所。  

  <六>內雙溪森

林自然中心太

陽能光電示範

系統設置工程 

設置內雙溪森林自然中心太陽能光電示範系統工程。  

  <七>苗圃設施

維護及零星修

繕養護(分期

辦理)  

整建苗圃設施維護及零星修繕養護工程。  

拾

貳.
環

境

衛

生

及

河

川

工

程 

一.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一>山坡地農

業環境改善工

程 

1.辦理山坡地農業環境改善，以營造安全之農業生產環境，並維持耕

地之永續利用及提高生產力。  

2.結合生態、環保、休閒、遊憩、教育、體驗等功能，促進農業由傳

統生產之第一級產業，邁向兼具服務功能之第三級產業，推廣新型

態之休閒農業發展，以增加農民收益及提高農民生活品質。  

  <二>山坡地老

舊聚落水土保

持處理 

加強辦理老舊聚落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以降低聚落致災風險及保

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三>山坡地老

舊聚落緊急水

土保持處理及

維護 

1.辦理颱風豪雨期間造成災害之緊急水土保持處理，以保障聚落及其

周邊、下游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2.辦理已拆遷聚落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包含滯洪沉沙池、排水溝

清淤以及環境清潔維護工作，以發揮防災功能並維護坡地景觀。  

拾

參.
水

土

保

持

工 

一.
坡

地

雨

量

觀 

測

<一>坡地雨量

觀測系統設備

更新 

增設雨量觀測站及系統伺服器與儲存設備更新工程。  



程 

 

系

統

設

備

更

新 

 二.
山

坡

地

老

舊

聚

落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一>山坡地老

舊聚落水土保

持處理 

辦理第3期山坡地老舊聚落水土保持處理。  

 三.
山

坡

地

老

舊

聚

落

緊

急

水

土

保

持

處

理

與 

維

護 

<一>山坡地老

舊聚落緊急水

土保持處理與

維護 

辦理颱風豪雨造成老舊聚落災害之水土保持處理及已拆遷聚落之水土

保持處理與維護。  



 四.
坡

地

住

宅

緊

急

處

理

工

程 

<一>坡地住宅

緊急處理工程 

辦理颱風豪雨造成山坡地住宅社區災害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以減

少居民生命財產之損失。  

 五.
土

石

流

潛

勢

溪

流

治

理

工

程 

<一>信義區編

號台北A294土

石流潛勢溪流

整治工程 

針對本市信義區編號臺北A294土石流潛勢溪流中上游溪溝辦理整治工

程。  

  <二>北投區編

號台北A273土

石流潛勢溪流

整治工程 

針對本市北投區編號臺北A273土石流潛勢溪流上游溪溝及崩塌處辦理

整治工程。  

 六.
山

坡

地

治

理 

及

維

護 

<一>山坡地邊

坡緊急處理工

程(開口契約)  

辦理本市歷年山坡地工程設施之維護及災害搶修工作，維護山坡地安

全，以防止颱風之擴大災情與增加損失，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山坡地邊

坡治理及災害

復建工程(分

期辦理）  

針對本市歷年已完工之坡地工程進行改善及維護工作，或為穩定坡

面、防止崩塌及土壤沖蝕之功能，配合增設相關設施，辦理本市山坡

地災害零星改善及設施維護工程。  



  <三>文山區萬

壽路75-11號附

近邊坡整治工

程 

針對文山區萬壽路75-11號旁崩塌坡面進行整治，藉由施設擋土排樁穩

定坡面，恢復清疏便道，且可保護上方萬壽路路基之安全及坡趾電訊

基地台之安全。  

  <四>南港區研

究院路二段

102巷邊坡整

治工程 

針對南港區研究院路二段102巷底崩塌坡面進行整治，藉由坡面改善工

程，增加坡面穩定，防止坡面沖蝕及土石下移，確保下方居民生命財

產及中央研究院區安全。  

  <五>地質敏感

區邊坡巡勘觀

測 

針對本市具有災害發生潛勢之地質敏感邊坡辦理巡勘觀測工作。  

 七.
農

地

治

理

工

程 

<一>山坡地農

地水土保持治

理 

辦理本市士林、內湖、北投、文山、中山、南港及信義區之坡地農地

水土保持處理(以各行政區分案辦理)。  

  <二>山坡地農

村新風貌再造

工程(分期辦

理)  

辦理本市山坡地農村新風貌地區景觀形塑工程。  

 八.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一>山坡地農

業環境改善工 

程  

 

1.辦理山坡地農業環境改善，以營造安全之農業生產環境，並維持耕

地之永續利用及提高生產力。  

2.結合生態、環保、休閒、遊憩、教育、體驗等功能，促進農業由傳

統生產之第一級產業，邁向兼具服務功能之第三級產業，推廣新型

態之休閒農業發展，以增加農民收益及提高農民生活品質。  

 

  <二>山坡地老

舊聚落水土保

持處理 

加強辦理老舊聚落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以降低聚落致災風險及保

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三>山坡地老

舊聚落緊急水

土保持處理及

維護 

1.辦理颱風豪雨期間造成災害之緊急水土保持處理，以保障聚落及其

周邊、下游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2.辦理已拆遷聚落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包含滯洪沉沙池、排水溝

清淤以及環境清潔維護工作，以發揮防災功能並維護坡地景觀。  

 


